
手
作
操
店
商
約
特

冊

中國信託網站www.ctbcbank.com
服務專線 0800-211-211或 0800-012-012

109.08版



歡迎成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合作夥伴：

親愛的合作夥伴，您好！誠摯的歡迎您加入本公司的行列。

從今日起，本公司將全力支援您拓展業務，並提供中國信託合

作夥伴的專享服務。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的信用卡持卡人已逾百萬，在國內同業中

發卡量排名第一。第一名的頭銜並非浪得虛名，根據統計：在

台灣，每三張信用卡就有一張是中國信託信用卡！除此之外，

中國信託信用卡持卡戶的消費能力亦相當驚人。相信，以本公

司持卡戶一流的消費能力為保證，再加上百萬以上持卡人為後

盾，　貴寶號將會有更多利潤。

雖然，第一名的頭銜很好聽，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從來不以

此自滿。我們隨時提醒督促自己，要提昇對客戶的服務品質，

讓客戶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更不遺餘力協助客戶創造商機，以

客戶的業績為自己努力的目標。本公司每年均策劃許多大型活

動，例如：『刷卡得利計劃』、『點數狂飆．即時兌換活動』

等，藉此鼓勵持卡人至特約商店消費，增加您的營業額，創造

您的利潤。

今日，　貴我雙方已成為一利益共同體，唯有密切配合，

才能創造出最大的成長績效與利潤。『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為了彼此作業順利，本公司以此手冊謹向您說明收受信

用卡的作業準則、請(退)款方式、以及我們為您提供的服務項

目；本手冊內容淺顯易懂，請您並敦促所屬員工詳細閱讀，以

使　貴寶號作業流暢，營運推展順利。

再次歡迎您的加入！深信在　貴我雙方的合作努力下，必能

替　貴寶號創造更高的利潤，使您的事業更加興旺。

　此敬頌『賀客盈門，財源廣進』！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敬上



〈商店必須注意事項〉

〈商店必須注意事項〉僅提供商店刷卡重點說明，然商店信用

卡刷卡規範仍須以“特約商店合約書與相關特別約定事項“內

容為主。

1.本公司所提供予商店關於辦理信用卡業務需要之書表、單據、
文具、用品、標誌及貼紙等物品之使用。商店同意下列事項：
(1)依照本公司說明正確處理或使用上述物品。
(2)依本公司特別提供之標誌、貼紙及其他推廣性物品，適
當置放或黏貼於〝商店〞營業場所明顯處。

(3)不轉作與信用卡業務無關之使用。
2.商店刷卡時，請確實檢核信用卡的下列項目：

(1)信用卡卡號須與簽帳單上卡號一致。
(2)信用卡背面簽名字跡須與簽帳單上簽名一致，免簽名交
易則不須額外簽名。

(3)信用卡有效期限。
3.商店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詳盡檢視該信用卡之真偽

(請詳閱本手冊第1頁至第6頁之說明。)
4.商店刷卡簽帳單須完整包括：(1)信用卡卡號(2)交易日期(3)
交易總價(4)持卡人簽名(5)中國信託賦予之商店代號(6)商店
名稱(7)授權碼。

5.商店若為電子式簽帳交易、人工式簽帳交易、非面對面交易
且依法提供商品鑑賞期，均需於簽帳交易日起3個日曆日內
辦理清算請款。

6.商店有裝置簽帳端末機(以下簡稱EDC)，每筆交易均須透過
EDC刷卡取得授權碼始得完成交易。除商店未完成EDC裝
置或EDC無法正常使用時(商店須申請報修)，則每筆交易均
須以電話通知授權中心取得授權碼後始得完成交易。

7.裝置EDC商店使用之簽帳單屬熱感應式，應避免放置於高
溫、潮溼、日曬與油漬之處或與塑膠類物品接觸。

8.商店取得授權碼均須透過收單銀行提供，且須於消費交易日
取得授權，若收單行無此授權紀錄，商店須自行負責交易損
失。

9.本公司提供之簽帳單或商店自行製作之一般交易簽帳單必須
保存一年以上，分期交易簽帳單必須保存至分期結束後半年
以上，日後發卡行若需調閱簽帳單時，商店需提供清晰之簽
帳單，若無法提供，相關爭議款項由商店自行負擔。

10.除經本公司例外明示許可之特殊情形外，商店不得利用2
張(含)以上簽帳單完成同一筆簽帳交易(俗稱拆帳單)。

11.不得無故拒絕信用卡交易，亦不得將手續費轉嫁或加價至
信用卡持卡人。

12.不得私自遷移刷卡設備及外借刷卡設備或商店代號予他人
使用，亦不得向他人借入刷卡設備使用。

13.DCC條款:商店若為DCC交易，應依簽單充分告知持卡人
交易相關資訊，並請其確認所選擇之交易幣別，若以非面
對面方式進行DCC交易，亦應留存經持卡人確認交易幣
別、金額之資訊(例如郵購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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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世界各地發行通用之VISA卡，特約商店均可接受其簽帳，
但須注意下列VISA卡片上之特徵：

（卡號開頭第一字為4）

VISA國際卡

「VISA」國際服務標章

持卡人簽名欄，簽名欄下有安全網格

CVV2可置於簽名欄內或簽名欄右邊

VISA 3D立體防偽雷射鴿子圖案

持卡人英文姓名

卡片卡號

卡片有效期限─迄月年

1

2

3

4

5

6

7

8

41 2 3 5 6 78

卡片內容與上述不符或異常現象時，請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表示該卡片為感應式晶片卡



所有世界各地發行通用之Master Card卡，特約商店均可接受其
簽帳，但須注意下列Master Card卡片上之保安特徵：

（卡號開頭第一字為5）

21 3 4 5 6 7 8

持卡人英文姓名

卡片卡號
卡片有效期限─迄月年
MasterCard紅、黃雙圓之國際服務標章
帶有立體感的防偽標籤圖案，三層雷射印刷兩個相連的
地球，地球中呈現五大洲及經緯圖案，背景印有重複的
「MasterCard」字樣。防偽反光標誌可在MasterCard標誌的
上方或下方；而且於外圍有黑線或白線圍繞著
持卡人簽名欄 (背景帶有三色之「MasterCard」字樣，並以
45度斜印而成)
持卡人簽名欄內有3碼檢查碼

表示該卡片為感應式晶片卡

1

2

3
4
5
6

7

8

卡片內容與上述不符或異常現象時，請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MasterCard國際卡

2



JCB國際卡
（卡號開頭第一字為3）

發卡銀行專用識別碼，此識別碼計4碼，列於卡片正面卡凸字
之左下方，須與卡號之前4碼相同。
持卡人英文姓名
卡片卡號
卡片有效期限－迄月年
「JCB」國際服務標章
JCB藍色防偽標誌—從地球邊緣升起的太陽和彩虹
持卡人簽名欄（背景帶有「JCB」字樣，以淺綠及藍色字體
二列交錯為底紋）
持卡人簽名欄內有卡號後4碼印刷字及3碼檢查碼，有些簽名
欄內有檢查碼，有些檢查碼則於簽名欄外。

　　 表示該卡片為感應式晶片卡

1

2
3
4
5
6
7

8

9

6 7 8

卡片內容與上述不符或異常現象時，請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1 2 3 4 5 9

3



U CARD聯合信用卡

聯合信用卡 - U卡
以梅花為標誌，屬於國內使用之信用卡

梅花凸字標記（位於持卡人身份證字號左右各一朵）

卡片卡號（凸字）

卡片有效期限（凸字）

U card之商標圖案

梅花銀色鐳射圖案，背景印有重複的「NCC」字樣

持卡人簽名欄（背景帶有斜45度「U CARD」字樣底紋）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卡片內容與上述不符或異常現象時，請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4



UnionPay銀聯卡
（卡號開頭為62、81）

卡片卡號：借記卡長度為13位到19位元數字

信用卡卡號長度為16位元數字（凸印/印刷）

1

卡片有效期限－迄月年2

表示該卡片為感應式晶片卡3

【銀聯國際】服務標章（部分英文市場僅有英文標誌）4

持卡人簽名欄底色字樣均有防偽印刷標準5

5

卡片內容與上述不符或異常現象時，請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2 1 4 3

5



(一)特約商店收銀員在收到顧客信用卡時，必須注
意到下列幾點：

1.卡片表面應光滑明亮，不得有破損、缺角、打洞、折裂

的情形。

2.卡片上的凸字字體應標準一致，而無凹凸不平或拗曲等

現象。

3.卡片應在有效期限內。

4.卡片背面持卡人簽名欄不得有毀損，或遭刪改，亦不得

被其它膠帶貼上。

5.如果您收到一張未經簽名的空白卡片，請您要求持卡顧

客在卡片上簽名，同時要求顧客提示身份證明文件，作

為比對參考。若顧客不肯配合，請您拒絕簽帳，並且通

知本公司處理。

6.各種卡片的辨識項目應符合規定。

(二)消費顧客有下列情形時，也請收銀員要格外注
意，必要時可向本公司聯絡：

1.顧客於購物時，急欲成交，而且神情緊張。

2.顧客於簽名時，還須參考卡片上之簽名方式。

3.顧客購買金額及數量過大，亦請注意。

4.商店因質疑卡片的真偽，拒絕接受信用卡交易時，卻遭

顧客以脅迫方式，強迫商店接受刷卡簽帳。

5.顧客非常熟悉商店接受信用卡交易消費的作業程序。

6.商店交易過程中同一筆交易請勿依持卡人要求分刷多筆

金額，若因此產生偽冒交易，發卡銀行將依交易違反正

常刷卡程序不予撥款或扣款；同一持卡人當日交易不止

一筆時，不論是否換卡消費，第二筆消費刷卡時務必與

授權中心確認持卡人身份，避免連續偽冒交易產生。

7.如消費者卡片無法取得授權碼時，要立刻向授權中心查

詢，不可將金額變小分刷多筆。

卡片內容與上述不符或異常現象時，請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6

發現卡片異常時如何處理



(三)當特約商店在接受簽帳交易時，遇有刷卡金額
遠超過　貴商店之平均消費或是懷疑該信用卡
是一張偽造的信用卡時，請保持鎮靜！並依下
列程序處理︰

1.設法拖延交易之進行。

2.佯稱線路不良，儘速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聯繫：

聯絡時請以「代碼10（CODE 10）」告知即可。

3.本公司服務人員將會於電話中告知您應該如何處理。為

顧及您的情況，他們將會盡可能提出只須回答「是」或

「不是」的問題，絕不會引起顧客不滿或尷尬。

凡是您查獲無效或冒用之信用卡，請將其剪斷寄回本公司，即

可請領新台幣壹仟圓整之獎金。並請您應教育所有收銀人員，

偽卡所製作之簽帳單，皆屬非法；依合約書之規定您有辨識信

用卡卡片真偽的義務。為確保您的權益，請在接受顧客簽帳交

易時，謹慎核對處理。

卡片內容與上述不符或異常現象時，請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7

發現卡片異常時如何處理



貳．信用卡交易處理

▼

▼

▼

▼

▼

▼

▼

▼ ▼

▼

▼

▼

▼

▼

▼

信用卡交易流程圖

持卡人

特約商店

檢視卡片記載內容、有效期及外觀是否正確、完整

簽帳端末機特店

刷卡

核對卡號是否相同

輸入金額後按

ENTER

取得授權碼 請查詢銀行

非簽帳端末機特店

直撥本行授權專線

索取授權碼

 錄製簽帳單登載授權碼

交持卡人簽名並核對筆跡注意簽名欄有否塗改痕跡

持卡人存根聯交還持卡人，完成交易

索取授權碼
1.交易發生時，請您務必於簽帳端末機取得授權碼。
2.操作方式請參考本公司提供之「刷卡端末機簡易操作

表」。
3.如果簽帳端末機出現 "請查詢銀行" 的訊息時，請商店與

授權中心聯絡，商店取得授權碼後，請改以手刷簽單請
款（請詳閱本手冊第11頁至第15頁）。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8

信用卡交易流程圖/索取授權碼



授權語音系統操作流程圖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細
明
功
成
款
請
請
申

充
補
品
用
單
簽
機
卡
刷

詢
查
務
帳

1 2 3

輸入本行13碼的商店代號
(可查詢已刷過的簽單，商店代號欄位822開頭共13碼數字)

刷卡機自
助報修

(1)

轉接服
務人員

(3)

帳號查詢、用
品補充表格傳
真語音自助服
務 (2)

語音索取
授權碼

(1)

照會服務

(2)

中信卡授
權專人服
務
(3)

非中信卡
授權專人
服務
(4)

本行特約
商店服務

(5)

0800-211-211
授權中心服務專線

9



參．一般交易流程

(一)電子式簽帳單交易
本公司將會提供特約商店「刷卡端末機簡易操作表」，對

於操作上應注意事項及使用方法都會有明確的說明。

請注意：

1.特約商店每日於23:59:59前完成當日請款並傳輸送件

至本公司，逾時則視為隔日之請款送件；並請注意至遲

不得逾簽帳交易日起三個日曆日。

2.EDC之簽帳單原則為一式二聯，一聯交持卡人收執，

一聯由商店自存。

(二)人工簽帳單交易
請於完成簽帳單交易後立即向本公司辦理請款；並請注意

自簽帳消費日起至多不可超過三個日曆日辦理。否則，該

筆帳款可能因時間拖延，遭發卡行扣款，造成您的損失。

人工簽帳單請款程序如下：

A.首先請先檢查每張簽帳單上的資料是否完整清晰！
資料內容應包括：

1.卡片上的卡號

2.卡片有效期限等資料

3.商店代號及名稱

4.消費日期

5.授權碼

6.消費金額（含大寫金額）

7.持卡人簽名

B.請將所有檢查無誤的簽帳單之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存查" 彙整，並合計其筆數、金額。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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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1021151A
尺寸15.3X8.2cm

敬請詳細校對並簽名回傳，以便製版謝謝! 校對日期

105.03.17

校對次數

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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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1.請於三日內送交本行請款，逾期若發生持卡人拒絕付款

  ，本行將會扣回此筆款項。

2.每張請款單之筆數最多以50筆為限。

3.本請款單適用之簽單為「U-CARD」、「VISA」

　、「MASTER CARD」、「JCB」。

請 款 單
請款須知：

24小時服務專線 0800-211-211.0800-012-012

05F

商店代號

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送件者

填寫日期 月　　　 日 西元年 YEAR 第
一
聯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存
查

第
二
聯

　
商
店
存
根(+) (-)

(NT$)張　　數 金　　額

簽 帳 單

退 款 單

合 　 計

C.填製請款單，請款單的填錄內容如下所示：

商店代號及名稱

聯絡電話、聯絡地址、送件者

填寫日期，西曆月、日、年

簽帳單張數及總金額

退款單張數及總金額

合計簽帳單及退款單加總張數及相減後之淨額

1

2

3

4

5

6

請注意：
每份請款單至多填寫100筆簽帳、退款單據資料，如果合計超過100筆，請另
外填寫一份請款單，以此類推。

 

 

D.商店填寫完請款單後，請將簽帳單及請款單之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查"郵寄至本公司辦理請
款。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聯
二
第

根
存
店
商聯

一
第

查
存
行
銀
業
商
託
信
國
中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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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收到您的電子自動請款訊息或書面請款單據後，會將

其中合格帳單扣除手續費後的淨額，撥付至指定帳戶。

請注意：

1.本公司付款方式採用轉帳或匯款二種，不以開立支票為支付

方式。

2.簽帳交易若未索取授權碼或必要項目未符合規定者，本公司

有權直接於您請款中扣除該筆金額。

3.本公司如收到司法機關、發卡機構、或同業通報貴公司為待

查詢商店時，將會暫緩撥款；待事後查詢終了，本公司將儘

速撥款。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付款作業方式

保管及調閱簽帳單

(一)保管簽帳單：
1.商店簽帳、退款單及相關證明文件應自交易日起至少保

留一年。

2.飯店、旅館、租車業及郵輪業另須保存住宿登記表、結

帳單、租車契約、上下船登記表及交易明細表，至交易

日起至少保留一年。

(二)調閱簽帳單：
1. 如經本公司要求調閱簽帳單及相關證明文件時，商店應

自本公司通知日起七個日曆日內提供清晰可辨識之簽帳

單及相關證明文件，若商店無法提供舉證時，則須依 "特

約商店合約書" 負還款之義務。

2. 本公司調閱簽帳單及相關證明文件時，會提供卡號、交

易日、簽帳金額等資料；商店如有不明瞭處，請主動與

本公司聯絡。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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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簽帳單

(一)填寫簽帳單
簽帳單為一式三聯，第一聯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查，第二聯持
卡人存根，第三聯為商店存根。
填寫簽帳單時，請注意下列步驟：

信用卡卡號 請將信用卡上的卡片號碼填寫在簽帳單上。
商店代號貼紙 使用本行提供之商店代號貼紙（或以手寫商店代號及名稱方

式），貼於（寫於）該處（每聯都需貼）。
消費日期 以西曆註記「年、月、日」。例如109年6月1日註記為2020,6,1。
授權碼 請將本公司提供之授權碼登錄於簽帳單上。
消費金額 請將消費金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大寫消費金額 請將消費金額以國字大寫表示。
持卡人簽名 請信用卡持卡人於簽帳單上簽名。
請商店將“持卡人存根”及卡片交給持卡人收執。

1
2

3
4
5
6
7
8

(二)核對簽名
持卡人於簽帳單上簽名後，商店人員需核對持卡人簽名是否與
卡片上簽名相符。若相符，請商店將簽帳單之“持卡人存根”及
卡片交給持卡人收執。若不相符，則請商店與本公司授權人員
聯絡，本公司授權人員會告知您應如何處理。

請注意：
1.簽帳單絕不可塗改，如有塗改不清楚時，請重新製作。
2.簽帳單上若大小寫金額不一致，將以大寫金額為主處理。
3.櫃檯人員無法有效辨識持卡人簽名時，可直接與本公司授權人員聯絡處理。

1 2 34 856 7

第
一
聯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存
查

第
二
聯 

持
卡
人
存
根

第
三
聯

商
店
存
根

肆．人工作業流程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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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
商店注意事項：請於三日內送交本行請款，逾期若發生持卡人拒絕付款，本
行將會扣回此筆款項。

崴 德 電 腦 行

田
寮里高美路 9

6號

台
中
市

清
水
區

統一發票專用章
統一編號
56784232
TEL:04-26274297
負責人：張小惠

7I

證等資料之掃描、保存等），於必要時得依金管會規定或經金管會核准，委
託適當之第三人或與各信用卡組織之會員機構合作辦理，並依前述目的將持
卡人各項資料提供予該第三人。
商店注意事項：請於三日內送交本行請款，逾期若發生持卡人拒絕付款，本
行將會扣回此筆款項。

崴 德 電 腦 行

田
寮里高美路 9

6號

台
中
市

清
水
區

統一發票專用章
統一編號
56784232
TEL:04-26274297
負責人：張小惠

7I

持卡人同意收單行就本次簽帳相關處理業務，包含帳務處理、電腦處理及其
它與本筆簽帳單相關之附隨處理業務（如資料登入、處理、輸出及表單、憑
證等資料之掃描、保存等），於必要時得依金管會規定或經金管會核准，委
託適當之第三人或與各信用卡組織之會員機構合作辦理，並依前述目的將持
卡人各項資料提供予該第三人。
商店注意事項：請於三日內送交本行請款，逾期若發生持卡人拒絕付款，本
行將會扣回此筆款項。

請注意：
1.簽帳單絕不可塗改，如有塗改或卡號拓印不清楚時，請重新製作。
2.簽帳單上若大小寫金額不一致，將以大寫金額為主處理。
3.櫃檯人員無法有效辨識持卡人簽名時，可直接與本公司授權人員聯絡處理。

簽帳交易完成後，如果發生持卡人退貨、取消交易或終止服
務、其它需要變更貨品及價格的情形時，絕對不可以現金直接
退還給顧客。您必須填寫退款單，填寫方式如下：

(一) 一般簽帳交易 

信用卡卡號 請將信用卡上的卡片號碼填寫在退款單上。
商店代號貼紙 使用本行提供之商店代號貼紙(或以手寫商店代號及名稱方式)， 
 貼於(寫於)該處(每聯都需貼)。
退款日期  以西曆註記「年、月、日」。例如109年6月1日註記為2020,6,1。
授權碼 請將原請款交易之授權碼登錄於退款單上。
退款理由 請依實際交易狀況填寫。
退款金額 請將退款金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大寫退款金額 請將退款金額以國字大寫表示。
商店人員核對持卡人簽名是否與卡片上簽名相符。
退款單上之持卡人簽名欄需加蓋統一發票章或持卡人簽名。
請商店將退款單之 "持卡人存根" 聯及卡片交給持卡人收執。
退款單製作完成後可以連同一般簽帳單向本公司作請(退)款的申請，程序與前述
之請款方式完全相同。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674 5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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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
商
店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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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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崴 德 電 腦 行

田
寮里高美路 9

6號

台
中
市

清
水
區

統一發票專用章
統一編號
56784232
TEL:04-26274297
負責人：張小惠

填寫退款單



祝福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田
寮里高 美路 9

6號

台
中
市

清
水
區

統一發票專用章
統一編號
56784232
TEL:04-26274297
負責人：張小惠

祝福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田
寮里高 美路 9

6號

台
中
市

清
水
區

統一發票專用章
統一編號
56784232
TEL:04-26274297
負責人：張小惠

祝福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田
寮里高 美路 9

6號

台
中
市

清
水
區

統一發票專用章
統一編號
56784232
TEL:04-26274297
負責人：張小惠

(二) 紅利兌換之簽帳交易

信用卡卡號   請將信用卡上的卡片號碼填寫在簽帳單上。
商店代號貼紙 使用本行提供之商店代號貼紙(或以手寫商店代號及名稱方式)
 ，貼於(寫於)該處(每聯都需貼)。
退款日期     以西曆註記「年、月、日」。例如109年6月1日註記為2020,6,1。
授權碼       請將本公司提供之授權碼登錄於退款單上。
退款理由     請依實際交易狀況填寫。
原始消費金額 請依原簽帳單上之原始消費金額欄填寫。
本次折抵金額 請依原簽帳單上之本次折抵金額欄填寫。
本次實付金額 請依原簽帳單上之本次實付金額欄填寫。
新台幣總金額 請將退款金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本次兌換點數 請依原簽帳單上之本次兌換點數欄填寫。
序號           請依原簽帳單之序號欄填寫。 
大寫退款金額 請將退款金額以國字大寫表示
商店人員核對持卡人簽名是否與卡片上簽名相符。
退款單上之持卡人簽名欄需加蓋統一發票章或持卡人簽名。
請商店將退款單之 "持卡人存根" 及卡片交給持卡人收執。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15
14
13

11

紅利兌換退款單製作完成後，請向本公司作退款之申請

請注意：
1. 凡商店退款單均需加蓋商店統一發票章，以證明商店同意退貨。
2. 退款單上之卡號，必須與原簽帳單上的卡號一致。
3. 退款單列載金額，不得超過原簽帳單上的金額。
4. 退款單上若大小寫金額不一致，將以大寫金額為主處理。
5. 不可利用現金退還給客戶。

1 2 36 7 4 513 151498 1011 12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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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它注意事項

如何申請（介紹）新夥伴加入本公司

如果您有新的分公司成立或您的親朋好友想加入本

公司時，請按照下列步驟：

1.請電洽商店客服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與客服人

員聯絡。

2.請留下商店聯絡人大名、電話，本行各區業務人員會儘快與

您聯絡如何加入特店事宜。

3.經了解商店需求及確認基本送件資格後，本行業務人員會告

知簽約需準備的文件種類。（商店基本準備影本文件：包括

公司設立登記證、國稅局核准設立函文、負責人身分證、中

信存摺、名片及公司大小章、發票章等）

4.業務人員取回簽約文件，申請送件經徵信核准後，本行作業

時間約七個工作天即可裝機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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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往來資料變更申請

在您與本公司往來期間，如有需要變更往來相關之資料時，請

您電洽本公司商店服務專線。

◎商店服務專線：0800-211-211或0800-012-012

◎索取各項申請書：0800-211-211或0800-012-012

按 5 再按 2

變更相關資料（撥款帳戶、印鑑或等其他資料）：

1.請電洽商店客服專線，按 5 再按 3 轉接客服人員。

2.客服人員瞭解您的需求後，將轉通知該區業務人員與您連繫

服務。

3.該區業務人員與您連繫後完成相關申請書填寫用印並檢附相

關文件後，送交本行徵信單位辦理變更作業。

若您仍有有關信用卡簽帳交易之相關問題，歡迎隨時逕洽本行

商店客服專線，我們將以24小時全年無休之服務精神竭誠協助

您解決問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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